
按清查人口作業規定第2點規定：

「戶政事務所清查人口，清查期程

及對象如下：……(二)九十歲以上

設有戶籍者：每年三月一日至四月

三十日清查。……」依上揭規定，

各戶政事務所於106年3月1日至4

月30日辦理清查「九十歲以上設有

戶籍者」，請民眾配合戶政人員辦

理人口清查作業，以落實戶籍登記

，維護國民權益。

凡設籍臺中市之市民，申辦印

鑑登記、變更、廢止及證明，

可由本人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印

鑑章親至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

申辦。

臺中市門牌編釘及門牌證明書收費

標準規定修正：門牌編釘規費60

元(原40元) 及門牌證明書20元，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

實施收費。

活動內容主要為辦理本市國際移工及其雇主、新住民之才藝競賽、

移工免費義診、有獎徵答暨政令宣導等活動，歡迎共襄盛舉，詳情

請上活動網站：

臺中市政府勞工局訂於本(106)年4月9日假東協廣場舉辦之
「106年度東協好聲音競賽暨移工免費義診活動」

出境超過2年以上，應由本人委

託他人或由戶長向戶籍地戶政

事務所辦理遷出登記，避免遭
追繳全民健康保險費及國民年

金保險費。

國民身分證掛失暨撤銷掛失申

請作業、教育程度申請作業、

戶籍資料異動跨機關通報服務

申請及現戶全戶電子戶籍謄本

申辦作業 ，可使用自然人憑

證網路辦理。


